[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金坛市“金沙英才奖”评选办法和金坛市“柔性人才合作工程”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东城街道办事处，市各办局，市直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金沙英才计划”，全面推进我市人才工作，现将《金坛市“金沙英才奖”评选办法》和《金坛市“柔性人才合作工程”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金坛市人民政府
2013年8月5日
 
 
金坛市“金沙英才奖”评选办法
 
        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全面实施“金沙英才计划”的意见》，表彰奖励为我市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技企业家，根据国家、省和常州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奖项设置
        设立“金沙英才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金沙英才奖”30人左右，并从中挑选5名业绩显著者，确立为“金沙英才突出贡献奖”。对获得“金沙英才奖”的人员，市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每人2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分两年支付，每年1万元）；对获得“金沙英才突出贡献奖”的人员，市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分两年支付，每年5万元）。
        第二条 评选对象
        本市企事业单位中，直接从事科学研究、工农业生产、工程设计、科技企业管理、文教卫生等工作，原则上男60周岁以下、女55周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为科技创新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
        第三条 评选条件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刻苦钻研精神。近两年内，工作成绩显著。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或主要负责完成一项科技计划项目，项目获省（部）以上科技进步奖或常州市三等奖以上、本市二等奖以上；或获得多项科技进步奖。
        2．获一项国家发明专利或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并投入实际运用，年实现利税300万元以上，社会效益明显。
        3．主持或主要负责研制一项国家级新产品或省高新技术产品，并投入生产，年实现利税300万元以上，社会效益明显。
        4．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创造，达省内先进水平，并投入实际运用，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或推广一项国内外先进技术，产生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发明创造或技术推广经同行专家评审认可。
        5．工作在医疗卫生第一线，技术精湛，多次成功诊治疑难病症、危重病人；或预防重大疫情发生，贡献突出；或总结出一套地方多发病有效诊治方法，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
        6．主持完成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或创立独特的教育教学方法。所完成的教育科研项目或教育教学方法，经同行专家评审，确认具有创新、先进等特点，实际应用成效显著。
        7．主持设计重大的建筑、交通工程项目。所设计的项目在方法、结构、用料、外形等方面有创新。经同行专家评审，技术上达到江苏省先进水平，或在全省行业评比中获奖。
        8．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领域有公认的佳作（表演）。作品（表演）在选题、构思、手法等方面有创新，得到读者或观众的好评。经同行专家评审，达到江苏省先进水平，或在全省行业评比中获奖。
        第四条 评选组织
        设立由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发改局、经信局、人社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文广体局、住建局等部门组成的金坛市“金沙英才奖”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负责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评委会主任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评委会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评委会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
        第五条 评选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科技人员和科技企业家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由所在单位负责组织申报材料。申报材料须经各镇、开发区或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评委会办公室。申报材料如下：
        （1）金坛市“金沙英才奖”申报表；
        （2）主要事迹。包括政治表现、职业道德、科学精神、科研成果、工作业绩等方面， 500字以内；
        （3）业绩或经济效益证明。附本单位财务和相关部门的证明材料；
        （4）学历（学位）、职称、成果奖励证书、论文、专利证书、荣誉证书等复印件。论文提交期刊封面、目录和论文全文复印件。如为外文版则需提交“摘要”中译文；
        （5）承诺书。所有材料须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主要事迹”要提供电子文档和15份纸质文档。    
        2．初审。评委会办公室对评选材料进行初审。
        3．初评。评委会根据申报情况，组成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专业小组对相应专业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初评，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
        4．总评。评委会根据各专业小组提交的评审结果，对初评结果进行总体评价，提出“金沙英才奖”、“金沙英才突出贡献奖”建议名单。
        5．公示。总评结果在官方网站或新闻媒体上公示7天。
        6．审批。评委会根据公示情况，报请市政府审议，审定后行文公布。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金坛市“柔性人才合作工程”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全面实施“金沙英才计划”的意见》，探索以灵活、便捷、有效的柔性方式，引进我市发展需要的人才，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柔性引进的人才，是指我市企事业单位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在不改变引进人才原有户籍、人事关系的前提下，以智力服务为核心，引进我市紧缺的、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或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市外高层次人才。
        第二条 “柔性人才合作工程”遵循“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通过资源共享、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合作等形式，采用智力引进、业余兼职、特聘租赁等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
        （一）智力引进。市外各类人才不转任何关系或只转部分关系，定期或不定期、长期或短期在我市创业或工作，包括从事技术推广、产品研发、项目（课题）合作等。
        （二）业余兼职。针对有时间和能力兼职的人才，在不侵犯原单位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邀请至我市企事业单位兼职。
        （三）特聘租赁。通过与用人单位或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协商，利用人才特聘、人才租赁、人才派遣等方式，柔性引进各类人才。
        第三条 为维护人才和单位的合法权益，单位在柔性引进人才时，应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与人才或所在单位签订协议或合同。内容应包括：
        （一）柔性引进人才的时限或工作目标；
        （二）柔性引进人才的待遇、福利、社会保险，以及给予个人或所在单位的报酬、补偿等事宜；
        （三）柔性引进人才出现占用原单位工作时间、物质或技术资料时，双方单位的协商解决办法，以及用人企业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经济利益等保护措施；
        （四）柔性引进人才的成果和专利使用、归属和转让等事宜；
        （五）双方需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柔性引进人才每年在我市工作总计时间应不少于30天，为企业累计服务时间不少于3个月。
        第五条 对引才企业新认定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中心、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引智成果推广示范基地等创新载体，按市政府2013年文件，分别给予国家级30万元、省级20万元、常州市级10万元奖励。
        第六条 通过江苏省“教授博士柔性进企业活动”活动，来我市企业挂职的高层次人才，给予每年8000元的交通补助。
        第七条 每年年底，市科技局负责对本年度的“柔性人才合作工程”组织申报，申报单位需填写《金坛市“柔性人才合作工程”资金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八条 市科技局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初审，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审核，审核结果由市科技局报市政府审批同意后，统一发放奖励资金，同时将获得资助名单报市人才办备案。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